
動
瓏
寸
超
越
場
必
呦
，
獻

y
a
‘
'
和
“7
金
礦
-
遍
發
身
都Y
訟
，
越
@
命
趣
和
信
訟
蚣
，
品
m
通
常
“
?

除
誼
會
的
山
風
獨
自
動

持
叮
除
伊
﹒
發
合

科
|
英
國
一
福
利
改
革
經
驗
與
省
足
，

n
q
i

幽
會
靜
和
&
F
A
觸
動
電
場
函
，
命
起
守
黨
幽
腳
亂
駒
聽
聽
眾
組
‘
，
函
，
如
品
?
命
起
可
隘

e

2月
且
、
前
言

在
過
去
十
年
來
，
一
些
成
熟
發
展
的
福
利

國
家
，
在
社
會
政
策
上
均
面
臨
了
極
大
的
挑
戰

與
改
變
;
或
許
這
是
所
謂
的
「
第
三
條
路
」
、

「
新
中
間
路
線
」
和
「
新
右
派
」
意
識
型
態
的
興

起
與
其
所
不
得
不
然
的
結
果
。
然
而
，
此
一
政

治
意
識
型
態
的
再
復
興
，
加
上
全
球
化
經
濟
競

爭
的
影
響
，
著
寶
衝
擊
了
過
去
福
利
國
家
對
全

體
公
民
無
條
件
式
的
照
顧
承
話
，
更
具
體
顯
現

在
許
多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的
修
正
上
。
幾
個
稍
具

規
模
的
福
利
圈
，
不
僅
大
刀
闊
斧
地
進
行
改
革

計
劃
'
更
毫
不
羞
甜
地
宣
稱
其
改
革
的
目
的
，

是
為
了
導
正
福
利
依
賴
文
化
、
精
簡
政
府
預

算
、
增
強
人
民
就
業
動
機
、
以
提
昇
國
家
在
全

球
市
場
中
的
經
濟
競
爭
力
。
這
樣
一
個
堂
而
皇

之
的
宣
稱
，
以
動
人
的
政
治
語
彙
、
加
上
豐
富

的
媒
體
包
裝
，
在
燈
光
柔
美
的
舞
台
上
，
背
景

再
通
上
一
點
家
庭
價
值
與
工
作
倫
理
的
亮
片
|

誰
說
我
們
能
抗
拒
那
個
回
到
過
去
純
真
年
代
、

美
好
家
庭
的
夢
想
?
因
此
，
福
利
改
革
不
僅
具

正
當
性
，
張
張
選
票
更
合
法
性
的
最
佳
保
障
。

然
而
，
在
這
波
幾
近
席
捲
全
球
的
褔
利
改
革
浪

潮
中
，
我
們
應
該
注
意
什
麼
?
能
學
習
什
麼
?

本
文
之
目
的
在
於
'
透
過
「
工
作
褔
利
」

Z
E
E
R
O
)
的
概
念
發
展
與
脈
絡
分
析
，
解
讀

在
這
波
褔
利
改
革
中
，
英
國
社
會
救
助
制
度
所

產
生
的
變
化
。
本
文
也
期
待
，
藉
由
理
解
這
個

概
念
的
本
質
，
幫
助
台
灣
去
思
考
，
工
作
褔
利

與
社
會
政
策
之
間
，
現
存
與
應
存
的
關
係

o

貳

到從

「
福
利
」

「
工
利
」
(
若
是
自
己

(
者
貝
貝
貝
。
)

從
消
挂
到
積
椏
!
全
球
性
的
發
展

傳
統
有
關
福
利
國
家
的
討
論
，
不
論
是
政

治
上
或
學
術
上
，
都
從
一
個
國
家
的
整
體
社
會

支
出
水
準
出
發
:
社
會
支
出
越
高
，
福
利
辦
的

越
好
。
這
當
然
是
個
組
疏
的
假
設
，
且
現
今
的

社
會
政
策
分
析
者
多
半
能
指
出
其
謬
誤
之
所

在
。
因
此
，
到
了
一
九
八

0
年
代
末
期
，
有
關

社
會
福
利
的
爭
論
焦
點
，
已
大
幅
移
轉
到
社
會

福
利
的
效
益
問
題
，
也
就
是
討
論
福
利
給
付
之

可
欲
性

E
E
S
E
-
G
)和
有
用
性
的
問
題
。
政

治
開
始
關
心
福
利
，
學
術
也
認
真
思
考
，
到
底

福
利
對
社
會
、
對
人
們
帶
來
什
麼
?
產
生
了
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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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
影
響
?
當
時
美
國
民
主
與
共
和
兩
黨
幾
乎
一

致
達
成
「
終
結
福
利
」
(
g
E口
倘
若
巳p
z
g
d

吧
。

宮
。
4哥
拉
)
的
共
識
，
並
普
遍
認
為
福
利
的
現
金

給
付
是
一
種
令
人
無
法
自
足
、
獨
立
的
失
敗
設

計
。
因
此
，
美
國
在
一
九
九
六
年
把
行
之
有
年

的
、
對
家
庭
與
婦
女
極
為
重
要
的
、
美
國
最
主

要
的
社
會
救
助
制
度
|
「
失
依
兒
童
家
庭
補
助
」

(
〉明
白
內
)
給
取
消
，
替
之
以
「
貧
困
家
庭
暫
時

補
助
」
(
吋
〉Z
E

和
「
個
人
責
任
與
土
作
機
會

詢
和
法
案
」

(
3
2
。
s
-
間
g
M
E
口
∞
F
E

門
叫
呂
已

超
自
由
們
。
遺R
E
E
G
悶
。
的
。R
E
H
F
O口
〉
2
)
，
強
迫

各
州
對
福
利
依
賴
者
提
出
工
作
義
務
的
要
求
，

也
要
求
各
州
積
極
活
絡
福
利
受
益
者
持
續
、
再

度
就
業
。
因
此
，
威
斯
康
辛
、
加
州
和
紐
約
等

地
陸
續
推
出
許
多
對
福
利
申
請
者
的
資
格
限
制

與
附
帶
要
求
，
以
及
鼓
勵
單
親
家
長
、
貧
窮

者
、
失
業
者
積
極
就
業
的
方
案
(
耳
目
∞

g
g

U
M
O
O
-
)

。
約
莫
同
時
，
歐
洲
國
家
也
陸
續
出
現
許
多

對
於
傳
統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再
恩
考
:
挪
威
一

九
九
一
年
首
先
由
地
方
政
府
提
出
工
作
福
利
的

方
案

G
S
E
r
2
戶
口
。
〉2
)
，
並
於
一
九
九
三
年

.. 

荷
蘭
一
九
九
二

提
出
「
〉
I
E
冉
冉
賢
。
∞EB
E
O
」

年
的
青
年
就
業
法

(
J
B〉
賢
。
m
E
自
皂
白
)
、
一
九

九
八
又
提
出
「
求
職
者
就
業
法
」

(
E
g
g
-
Z
E

開
自
H
L
a
g
s門〉
O
Y
M開
〉
)
;
英
國
一
九
九
五
年
的

「
求
職
者
法
案
」
(
H
o
g
g
-
S
H
d〉
2

)
，

是
一
個
針

對
無
業
者
的
短
期
強
制
性
方
案
;
一
九
九
八
更

陸
續
推
出
一
系
列
的
「
新
協
定
計
畫
」

(
Z
O還

口
g

目
的)
，
針
對
特
定
人
口
群
，
年
輕
人
、
單
親
、

殘
障
、
和
失
業
者
，
積
極
推
銷
以
工
作
為
焦
點

的
各
類
方
案

(
2。
還

U
S
Z

。
門
J門
。5

∞
句
。
。1
0
.

z
o
t吧
。
白
色
峙
。
門
戶
。
口
。
可
拉
門
。
口
凹
的
心

z
m
w
t
ξ口。
但
】
阱
。
門

口
-
m
m
E旦司
。
。
-
M
F
z
o
g
u
o
m
-
P

門
可
缸
片
宮
。
門
的
)
(
詳
見

表
四
)
。
法
國
則
於
一
九
九
七
提
出
「
青
年
就
業

法
案
」
(
E
Z
F
門
峙
。
口
岳
〉
R
H
呂
立
。F
H
o
g
g
)、

一
九
九
八
提
出
「
反
排
除
法
案
」
(
古
平
開
尼
古
巴
口

K
E
P
-『
屋
。
冉
冉pn
n
E
P
E
s
-
2
.
H
m

〉
們
開

)
;
丹
麥

於

一
九
九
八
提
出
「
積
極
社
會
政
策
法
」

(
〉a
s
r
g

石
。
]
戶
口
可
〉
2
)
，
希
望
能
將
社
會
政

策
中
的
消
極
、
被
動
的
因
子
，
轉
換
成
積
極
、

主
動
、
活
躍
的
特
色
。

如
向
我
們
在
表
一
中
可
以
看
見
，
透
過
修

正
或
取
消
某
些
傳
統
或
舊
有
的
福
利
制
度
、
增

加
或
新
創
某
些
褔
利
方
案
，
許
多
國
家
的
社

會

安
全
制
度
產
生
了
基
礎
性
的
質
變
。
不
論
是
舊

瓶
裝
新
酒
，
還
是
新
酒
入
舊
瓶
，
這
些
國
家
的

福
利
政
策
，
都
走

7
味
。
綜
觀
這
些
林
林
總
總

的
褔
利
措
施
，
我
們
不
難
看
出
，
其
最
大
的
特

色
在
於
，
把
就
業
的
觀
念
與
工
作
的
義
務
強
力

地
連
結
到
褔
利
的
領
受
資
格
中
，
尤
其
是
針
對

那
些
有
工
作
能
力
，
但
卻
找
不
到
工
作
的
失
業

者
或
那
些
所
謂
的
，
缺
乏
工
作
動
機
的
人
。
這

種
「
以
工
作
換
取
福
利
」
(
逞
。
再
-
E
門
Z
S
E
)
，

統
稱
為
「
工
利
」
的
意
識
型
態
，
往
往
環
繞
著

許
多
議
題
而
展
開

.. 

高
比
例
的
失
業
問
題
、
勞

動
市
場
中
高
比
例
的
邊
緣
人
口
、
昂
貴
的
福
利

現
金
給
付
、
還
有
許
多
被
認
為
已
經
失
去
了
，

希
望
能
尋
找
回
來
的
公
民
美
德
，
尤
其
是
公
民

對
社
會
參
與
、
義
務
、
和
社
會
凝
擎
的
共
識

(
自
〈
戶
口
已

O
P
志
。
叫
了
的
再
也
口
們

H
E
m
-
右
。
。
)
。

更
具
體
的
說
，
工
作
褔
利
的
意
識
型
態
建

立
在
兩
大
脈
絡
上
，
第
一
是
「
社
會
排
除
與
無

業
者
」
的
議
題
，
第
二
是
「
褔
利
依
賴
與
無
業

者
」
的
關
係
。
也
由
於
它
強
烈
地
與
經
濟
、
勞

動
、
失
業
、
貧
窮
、
文
化
，
甚
至
是
性
別
等
議

期五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165一月九年十九國氏華中



題
相
扣
，
對
於
整
個
褔
利
體
制
的
建
構
與
走

向
，
實
有
牽
一
一
髮
'
動
全
身
的
關
鍵
影
響
。
本

文
以
下
即
簡
單
介
紹
「
工
作
褔
利
」
此
一
概

表

98 

97 
96 

53219 0yayhyhyeo 

麥
一
國
蘭
國
國
國

丹
一
法
荷
英
法
美

圓
圓
威
蘭
威
國

英
英
挪
荷
挪
法

美國
念
。

工
利
(
宅
。
其P
B
)
!
定
義
與
要
素

由
於
「
工
利
」
的
概
念
是
在
不
同
的
時
間

和
不
同
國
家
脈
絡

caseload 

ACT 一

過去五十年問各國有關工利的主要方案

ACTIVE SOCIAL POLICY ACT - Activation policy 
ANTI-EXCLUSION ACT - TRACE programme 
JOBSEEKER'S EMPLOYMENT ACT - JEA programme 
New Deal for Young People (and New Deals for others) 
JOBS FOR YOUTH ACT 
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
RECONCILIATION ACT - increased state latitude in work 
obligation enforcement and raise caseload activation requirements 
Project Work 
JOBSEEKER' ACT-compulsory short programmes for jobseekers 
A-tiltak programme 
YOUTH EMPLOYMENT ACT- YEA programme 
SOCIAL SERVICE ACT一 Local authority workfare schemes 
SOLIDARITY JOB CONTRACT ACT-CES programme 
MlNIMUM INCOME AND INSERTION ACT - Insertion 
contracts 
FAMlLY 
actlvatlOn 
COLLECTIVE UTILITY WORKS ACT - TUC programme 
OMNIBUS BUDGET RECONCILLIATION ACT-allows CWEP 
programmes for AFDC recipients 
LOCAL AUTHORITY EMPLOYMENT 
Employment projects 

西德 61 SOCIAL ASSISTANCE ACT (BSHG) - HZA schemes 

資料來聽: Lødemel and Trickey (2001) 頁 33 。

for 

SCHEME 

reqU1rements ACT - State SUPPORT 88 

84 
81 

78 

法國

美國

丹麥

下
發
展
出
來
的
，

因
此
到
目
前
為

止
，
要
提
出
一
個

清
楚
的
單
一
定
義

似
乎
還
有
些
困
難

S
E
R
-石
油
∞
)
。
第

一
個
原
因
當
然
是

因
為
這
個
名
詞
一

直
都
是
個
帶
有
政

治
性
論
示
的
詞
彙

(
3
-
E
S
-
-

刻
的
V
R
m
a

z

片
自
)
。
既
為
政
治

詞
彙
'
就
必
須
從

公
共
大
軍
對
這
個

詞
彙
的
認
知
來
界

定
它
。
許
多
公
共

意
見
調
查
顯
示
，

人
們
普
遍
認
為
，

「
工
利
係
用
以
替
代
原
本
無
條
件
式
的
褔
利
，
旨

在
要
求
實
質
福
利
的
領
受
者
必
須
以
工
作
來
交

換
福
利
」
(
戶
。
告
自
己
自
已
吋EW
O
F
N
C
O
S
)

。
換

言
之
，
這
個
概
念
主
要
的
爭
議
重
點
在
於
'
什

麼
樣
的
人
具
有
何
種
的
福
利
領
取
資
格

(
約
旦
管
目
。
早
已
已
佐
E
S
)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在
挪

威
，
大
多
數
的
受
訪
者
都
支
持
，
要
求
年
輕
的

福
利
領
受
者
用
工
作
來
換
取
褔
利
的
概
念
。

(
戶
。
已
m
w
B已
阻
口
已
旦
扭
扭
曲H們
也
巾
M
Y
已
阱
。
已σ
山
、
戶
。
門
戶
。
呂
立

自
已
吋

E
F
S
U
P
M
O
O
-
)
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個
概
念
早
在

一
九
六
九
年
的
美
國
尼
克
森
總
統
時
代
就
被
提

出
過
，
當
時
所
倡
導
的
觀
念
，
就
是
用
以
工
作

為
基
礎
的
方
案
來
替
代
消
極
性
的
社
會
救
助
，

可
惜
並
沒
有
真
正
在
政
策
上
落
實
。
而
當
時

「
工
利
」
一
詞
之
所
以
沒
有
在
國
際
間
引
起
廣
泛

注
意
，
緣
於
在
歐
洲
的
政
策
傳
統
中
，
大
多
數

仍
支
持
以
「
權
利
」
為
基
礎
，
反
對
以
工
作
要

求
為
前
提
的
救
助
觀
念
。

第
二
個
很
難
對
「
工
利
」
提
出
清
是
定
義

的
原
因
在
於
'
工
利
的
概
念
往
往
同
時
涉
及
不

同
的
「
政
策
目
的
」
和
不
同
的
「
標
的
人
口

群
」
。
這
個
問
題
著
實
困
擾
著
學
術
界

.. 

究
竟
應

期五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們h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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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從
「
政
策
目
的
」
(
包
目
的
1
宮
的
。
此
)
還
是
「
政

策
形
式
」
(
峙
。
門
B
I
E
S

己
的
角
度
來
討
論
工
利

呢
?
很
顯
然
的
，
如
果
工
利
的
定
義
是
以
政
策

目
的
為
主
，
那
麼
整
個
工
利
的
議
題
就
會
擴
大

到
經
濟
與
市
場
的
領
域
上
;
工
利
的
定
義
就
包

含
了
「
以
促
進
就
業
為
主
要
目
的
」
的
各
種
社

會
與
勞
動
政
策
。
進
而
就
會
討
論
到
如
『
目
的
。
可

(
3
2
)
所
提
出
的
「
熊
彼
得
式
的
工
利
國
」

(
∞C
V
C
E胃
口
。
門
宮
口
諾
貝
E
R
O
∞
E
O
)
的
新
自
由

主
義
經
濟
體
制
，
以
及
福
利
國
家
如
何
從
凱
因

斯
式
的
社
會
政
策
轉
變
到
後
福
特
主
義
(
穹
叩
門
』

吧
。
是
閉
門
)
強
調
供
給
面
的
社
會
政
策
。
後
來
也
的

確
有
許
多
研
究
從
這
個
定
義
上
出
發

(
G
B〈
月

m戶
口
【
峙
的
門
。
還
凶
叫
于
戶
。
叫
耐
心

U
句
。
c
w
-
H甸
甸
∞U
H
A
O
門
出
口m
u

s
頃
。
)
，
試
圖
釐
清
工
作
福
利
的
內
涵
。

另
有
一
些
研
究
以
不
同
國
家
或
不
同
的
政

策
目
的
，
進
行
比
較
研
究
，
並
試
著
凸
顯
工
利

的
不
同
面
貌
。

Z
缸
片
v
g
(
3
3
.
丘
吉
已

σ
咱

們
。
已
。
呂
立
呂
門
口
d
E
R
O
U

〉

M
S
H
)指
出
，
美
國
在

一
九
七
O
|

一
九
八
O
前
後
所
提
倡
的
工
利
基

本
上
是
一
種
「
舊
式
的
工
利
」
(
。
E
自
己
1
0
)，
其

目
的
是
在
打
擊
依
賴
文
化
，
是
帶
有
懲
罰
性
和

規
制
性
觀
點
的
;
而
九

0
年
代
以
來
的
「
新
式

的
工
利
」
(
口
。
若
自
己
1
0
)，
其
所
指
的
一
連
串
促

進
、
協
助
進
入
就
業
市
場
的
策
略
。
二
者
之
間

的
差
異
在
於
'
新
式
工
利
比
舊
式
工
利
提
供
更

多
的
工
作
種
類
和
工
作
訓
練
方
案
。
後
者
才
是

能
夠
真
正
幫
助
福
利
案
主
融
入
正
規
勞
動
市
場

中
的
做
法
。
巴
自
己
(
戶
。
這
)
對
工
利
的
看
法
則

是
從
比
較
法
國
的
社
會
救
助
和
美
國
的
社
會
救

助
政
策
得
來
的
。
她
認
為
法
國
在
社
會
救
助
中

所
強
調
的
是
「
鼠
入
」
式
(
宮
的
o
a
g

品
質

g
c
y
)

的
方
案
。
其
目
的
是
為
了
解
決
社
會
排
除

(
m
B
E
a
n
z
m
古
巴
的
問
題
，
確
實
不
同
於
美
國

用
以
打
擊
依
賴
文
化
的
動
機

(
C
E旦

S

F
。
母
自
已
呂
已
吋
且
品
。
四"
M
O
O
-
)
。
同
樣
的
，

明
白
』
。
日
門

2
.
F
m
i
-
-
P明
門
已
伯
的O
m
M
D

已
吋
『
F
n
u
w
o
山
、

(
心
。
。
T
h
H
H
)也開
門
見
山
的
說
，
「
工
利
在
法

國
的
政
策
辯
論
裡
'
並
不
是
一
個
正
面
的
詞

彙
」
。
它
總
是
被
用
來
形
容
某
類
「
政
策
制
定
者

想
逃
避
」
的
政
策
。

另
一
種
對
工
利
的
定
義
，
則
是
建
立
在
對

「
政
策
形
式
」
的
觀
察
。
持
此
觀
點
的
研
究
者
認

為
，
以
政
策
目
的
來
界
定
工
利
並
不
適
當
。

方
面
是
它
不
適
合
跨
國
比
較
研
究
的
特
質
，
因

為
跨
國
研
究
必
須
在
不
同
的
意
識
型
態
與
政
策

過
程
中
，
尋
找
特
定
的
現
象
;
另
一
方
面
，
則

可
能
犯
了
過
於
簡
化
的
毛
病
，
忽
略
了
政
策
目

的
可
以
是
多
元
的
，
以
及
那
些
潛
藏
在
長
期
、

短
期
、
隱
性
、
顯
性
等
不
同
目
的
下
之
衝
突
與

矛
盾
。
因
此
，
最
好
的
方
式
就
是
直
接
以
政
策

分
析
的
技
術
'
直
接
了
當
地
去
檢
驗
政
策
的
各

種
形
式

.. 

哪
些
以
工
作
換
取
福
利
的
政
策
、
如

何
、
為
何
被
用
來
處
理
那
些
無
業
者
的
問
題
，

以
及
在
不
同
的
政
策
脈
絡
下
，
如
何
和
因
何
產

生
政
策
上
的
差
異
(
廿
。
母
自
己

g
n
H
司

Z
W
O
U
〉

M
O
O
-
)
。
這
樣
的
觀
點
，
也
是
本
文
作
者
比
較
認

同
的
，
一
種
較
為
嚴
謹
而
務
實
的
政
策
分
析
方

法
。
如
是
，
本
文
在
此
對
於
工
利
的
定
義
即

為.. 

要
求
人
們
以
工
作
來
換
取
社
會
救
助
福
利

的
政
策
、
方
案
或
計
畫
。

這
個
定
義
又
叮
從
三
個
方
向
來
說
明
，
也

就
是
工
利
的
三
大
要
素

.. 

強
制
性
的
、
攸
關
工

作
的
、
與
最
低
的
所
得
維
持
相
關
的
。
以
下
將

分
別
討
論
之
。

一
、
工
利
的
強
制

(
8
呂
己
的
。
可
惜
)
性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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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謂
工
利
的
「
強
制
性
」
係
指
一
個
社
會

福
利
方
案
具
有
「
不
順
應
工
作
要
求
者
，
將
面

對
失
去
褔
利
或
褔
利
被
減
少
的
風
險
」
之
特

質
.. 

而
這
類
強
制
性
的
特
色
，
不
必
然
地
會
出

現
在
方
案
的
明
白
規
範
中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有
些

方
案
是
以
「
提
議
」
(
。
用
。
己
的
態
度
來
要
求
褔

利
案
主
接
受
對
工
作
與
就
業
的
安
排

.. 

除
非
是

這
個
提
議
不
被
接
受
，
才
進
一
步
出
現
帶
有
強

制
性
的
措
施
。
然
而
，
很
多
人
認
為
，
這
並
不

是
一
個
真
正
善
意
的
提
議
或
「
邀
請
」
。
尤
其
是

身
為
弱
勢
者
的
福
利
案
主
基
於
經
濟
現
實
的
考

量
，
而
根
本
無
法
拒
絕
任
何
提
議
時
，
這
個
邀

請
根
本
就
像
在
說
，
不
要
「
敬
酒
不
吃
吃
罰
酒
」

中
宵
。
閏
月
)
喔
，
這
根
本
就
是
「
一
個
同
時
含
有

邀
請
與
威
脅
意
味
的
套
餐
」

S
E
E
R
-
3
h
p
u

∞
C
V
S
E
H
N
S已
口
。
。
m
H
E
w
-
頃
。
∞u
m
H
F
S

已
σ
叫
戶
。
已
仰
自
已

m
w口
已
吋
泣n
w
o
u
J
N

。
。
?
斗
)
。

贊
成
強
制
性
主
利
方
案
者
認
為
，
不
論
未

就
業
的
原
因
是
因
為
福
利
案
主
的
自
願
性
褔
利

位
賴
，
亦
或
是
因
為
他
們
離
開
勞
動
市
場
太
久

而
無
法
再
進
入
，
工
利
的
方
案
絕
對
都
是
有
用

的
。
宮
。
且

(
3
。
斗
)
就
認
為
，
強
制
性
的
工
利

方
案
可
以
很
有
效
地
把
失
業
者
與
無
業
者
再
度

整
合
進
入
勞
動
市
場
。
而
他
用
以
合
理
化
這
種

強
制
性
的
理
由
則
是
，
這
是
一
種
「
新
式
的
家

長
政
治
」
(
5還
可
m
g
自
己
旦
回
)
，
也
就
是
一
種
仁

慈
的
專
制
。

反
對
強
制
性
工
利
的
觀
點
則
認
為
，
社
會

救
助
本
身
已
經
是
褔
利
安
全
網
的
最
底
層
，
許

多
殘
補
式
安
全
網
的
功
能
必
須
經
由
這
個
無
條

件
式
的
褔
利
機
制
來
落
實
。
如
果
社
會
救
助
的

領
取
條
件
是
有
附
帶
要
求
的
，
那
就
破
壞
了
圓

家
對
於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的
保
障
和
社
會
公
民
權

的
承
話
(
∞
C
V
B
E
R
S

已
G
g
E
P

石
油
∞
)
。
同

時
，
強
制
性
的
工
利
將
產
生
一
種
反
效
果
，
它

將
破
壞
福
利
消
費
者
的
自
饋
系
統
，
因
為
強
制

性
方
案
並
不
容
許
案
主
拒
絕
一
些
品
質
不
好
的

方
案
。
口
已
E
g
(
3
2
)

以
在
英
國
白
宮
品
。
還
所

進
行
的
自
願
性
就
業
方
案
，
和
強
迫
性
方
案
進

行
比
較
後
主
張
，
就
整
合
福
利
案
主
進
入
正
式

的
就
業
市
場
而
言
，
自
願
性
的
方
案
在
促
進
工

作
動
機
和
工
作
成
果
上
都
有
比
較
好
的
效
果
。

此
外
，
E
E
S
(
皂
泡
。
一
茁
∞
)
也
認
為
，
強
制
性

和
品
質
差
的
方
案
合
併
在
一
起
容
易
助
長
所
謂

的
「
抗
拒
文
化
」

(
2
-
E
B
O
E
g
Z
E
E
O
)
，
方

案
參
與
者
很
可
能
會
以
「
弱
勢
者
的
武
器
」
來

消
極
抵
制
;
包
括
裝
病
以
逃
避
職
責
、
曠
工
、

怠
工
、
粗
劣
的
工
作
技
藝
、
甚
至
是
一
些
故
意

的
破
壞
行
動
等
。

一
一
、
工
利
首
要
攸
關
的
就
是
工
作

第
二
個
工
利
的
組
成
要
素
就
是
，
主
利
關

心
的
是
「
工
作
」
本
身
，
而
不
是
工
作
所
需
的

教
育
、
訓
練
、
或
其
他
形
式
的
活
化
就
業
等
服

務
。
換
言
之
，
強
調
以
「
工
作
換
取
福
利
」
的

方
案
本
身
，
通
常
只
在
意
人
們
是
否
用
能
工
作

來
換
取
國
家
經
濟
上
的
救
助
，
而
忽
略
了
這
個

「
工
作
」
是
一
個
把
案
主
融
入
「
正
規
就
業
市
場
」

的
「
正
規
工
作
」
，
還
是
只
是
一
個
「
公
共
工
作
」

的
執
行
者
。
就
如
國
內
的
「
以
工
代
脹
」
制

度
，
方
案
執
行
者
通
常
只
重
視
案
主
是
否
有
一

個
工
作
，
好
進
一
步
宣
告
成
功
地
脫
離
福
利
;

而
較
少
關
心
案
主
是
否
真
的
獲
得
就
業
的
技
術

與
條
件
，
是
否
能
夠
被
整
合
進
入
正
規
的
就
業

市
場
，
是
否
擁
有
較
高
級
、
長
程
的
競
爭
能
力

等
。
因
此
，
g
z

認
仰

(
3
2
)
用
了
一
個
比
較

廣
義
的
定
義
來
討
論
工
利
，
將
與
褔
利
連
結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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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工
作
」
和
「
其
他
必
要
的
活
動
」
都
包
括
進

來
‘
並
將
之
視
為
「
底
層
階
級
的
新
意
識
型

態
」
。
E
E
Z
(
3

。
。
)
則
以
「
訓
練
褔
利
」

(
S
E
E
B
)搭
配
強
制
性
的
工
利
，
以
突
顯
讓
案

主
活
躍
於
社
會
、
融
入
勞
動
市
場
的
重
要
性
。

總
之
，
要
求
褔
利
案
主
去
工
作
和
提
供
案

主
適
當
的
工
作
訓
練
之
間
是
有
很
大
差
異
的
。

而
如
何
判
斷
一
個
「
以
工
作
換
取
褔
利
」
(
詞
。
再t

h
2
1
σ
g
o
E
)的方
案
是
好
還
是
不
好
，
就
要
看

這
個
方
案
能
提
供
案
主
多
少
種
替
代
選
擇
而
定

了
。

之工
一利

Æ 
領

取
社
語言

救

ä1J 
的

必
要

條
件

第
三
個
構
成
工
利
的
要
素
，
是
它
與
維
持

最
低
公
共
所
得
，
亦
即
社
會
救
助
系
統
之
間
的

條
件
關
係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社
會
救
助
是
維
持
人

類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的
安
全
網
，
因
此
大
部
分
討

論
工
利
的
研
究
者
，
都
從
這
個
以
現
金
給
付
、

經
過
資
產
調
查
而
決
定
福
利
資
格
的
最
低
社
會

安
全
標
準
談
起
，
以
獲
得
最
大
交
集
。
然
而
，

也
有
些
研
究
者
將
討
論
擴
大
至
社
會
保
險
與
社

會
救
助
層
面
，
認
為
所
有
影
響
褔
利
領
取
的
工

作
要
求
或
規
定
，
都
是
工
利
的
定
義
範
圍
。
因

此
，
在
不
同
的
定
義
下
，
是
很
有
可
能
出
現
兩

種
不
同
的
方
案
形
式
的

.. 

第
一
類
方
案
是
「
以

工
作
替
代
救
助
」
'
例
如
美
國
的
吋
〉
Z
H
U方
案
和

英
國
、
法
國
要
求
年
輕
人
以
主
作
換
取
救
助
的

做
法
。
第
二
類
則
是
要
求
「
以
工
作
回
饋
救
助
」

型
的
(
戶
。
母
呂
立
宮
門
口
普
阿
拉
侶
。
三
。
)
，
例
如

丹
麥
的
〉
丘
吉
泣
。
口
方
案
，
對
象
擴
及
一
般
的
失

業
保
險
者
;
德
國
的
自
己
M
U
F還
只
們
凹
的
宅
。
其
方
案

也
包
括
一
些
一
失
業
保
險
的
對
象

(
吋
門F
C
R
0
)
、

M
O
O
-
)
。

限
於
篇
幅
，
本
文
以
下
重
點
將
以
英
國
的

社
會
救
助
方
案
為
例
，
探
討
工
作
福
利
在
社
會

救
助
契
約
改
變
上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，
以
及
一
一
者
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參
、
英
國
新
工
黨
的
福
利
改
革

|
工
作
要
求
與
社
會
救
助

在
英
國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中
，
與
所
得
維

持
有
關
者
，
大
致
以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(
的
。
旦
旦

的
n
c

口
已
哥
們
。
口
丹
已
σ
巴
巴
。
口m
m
戶
口
已
切
。
口m
m
z
〉
立

志
。
N
)
、
求
職
者
法
案

(
H
O
σ
m
o
o
r
o

門
的
〉
立

3
3
)
、
庇
護
與
移
民
法

(
〉
的Z
C
B
自
口
已

H
S
S
F
m
g
泣
。
口
〉
2
3

。
小
)
、
兒
童
支
持
法
案

(
n
Z
F
E
的
名
目
芯
片
片
〉
立
石
油

H
J
石
油
山
)
等
為
主
。

在
社
會
安
全
法
案
中
，
明
列
有
下
列
五
大
與
所

得
相
關
的
褔
利
給
付
系
統
(
門
口
口
。
目
?
"
旦
旦
旦

切
g

色
片
由
一
吋y
n
F
o盟
的
-
怠
。
P

戶
。
這
E
Z
F
O口
).. 

社

會
救
助
戶
口
的
。
目
。
∞
口3
日
門
)
、
家
庭
貼
補

(
明
白Ef
o
色
拉
)
、
殘
障
工
作
津
貼
(
口
古
巴E
d

t吧
。
同E
口
側
記
-
o
S
口
8
)
、
住
宅
給
付
(
目
。
口
的Em

切
。
口
。
自
己
、
和
地
方
稅
給
付
(
的
。E
n
-
-
H
A自
阿

切
呂
色
門
)
等
。
而
從
一
九
九
九
至
今
，
凹
的
已
經
出

現
很
多
附
帶
條
件
、
家
庭
貼
補
政
策
也
有
了
新

的
版
本
，
殘
障
工
作
津
貼
也
做
了
修
正
，
以
下

將
就
最
主
要
的
社
會
救
助
為
例
說
明
。

社
會
救
助
|
條
件
與
給
付
標
準

根
據
英
國
社
會
救
助
現
制
規
定
，
凡
是
單

親
家
長
、
殘
障
或
疾
病
患
者
、
年
滿
六
十
歲
以

上
者
、
已
登
記
的
視
障
者
，
或
是
家
庭
照
顧

者
，
其
收
入
低
於
法
定
貧
窮
線
者
，
均
可
請
領

社
會
救
助
戶
口
的
。
目
。
的
名
苟
且
)
(
口
∞
∞

w
M
O
O
-
)

。

然
而
，
低
收
入
者
申
請
所
得
救
助
，
除
了

要
符
合
上
述
條
件
外
，
還
有
存
款
上
的
限
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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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就
是
除
了
皈
入
的
計
算
外
，
資
產
調
查
也
包

括
調
查
你
的
資
產
與
財
富
狀
況
，
與
台
灣
的
社

會
救
助
法
規
定
類
似
。
對
於
未
滿
六
十
歲
之
申

請
者
及
其
配
偶
(
同
居
人
視
同
配
偶
)
，
其
存
款

不
得
高
於
八
千
英
錯

.. 

而
年
滿
六
十
歲
以
及
上

者
，
存
款
額
可
提
高
至
一
萬
兩
千
英
銬
。
如
果

超
過
這
個
限
制
，
通
常
無
法
獲
得
救
助
。
事
實

上
，
只
要
存
款
在
三
千
英
鏡
以
上
，
通
常
就
會

影
響
你
所
獲
得
的
救
助
金
額
多
寡
(
其
他
褔
利

給
付
亦
有
類
似
鬥
檻
規
定
)
。
另
一
項
重
要
規
定

是
你
必
須
先
到
居
住
地
的
工
作
服
務
中
心
去
登

記
，
否
則
無
法
請
領
救
助
。
尤
其
是
單
親
家

長
，
還
必
須
先
通
過
一
位
「
個
別
指
導
者
」

(
吧
。
同
的
。
白
色
且
已
自
己
的
審
核
與
評
估
。
通
常
請

領
社
會
救
助
者
必
須
年
滿
十
六
歲
(
因
為
十
六

歲
以
下
者
還
是
兒
童
，
適
用
於
兒
童
津
貼

(
n
u
-
-
扎
的
晶
宮
H
己
的
相
關
規
定
)
，
且
每
週
工
作

平
均
時
數
不
超
過
+
六
個
小
時
，
或
配
偶
工
作

平
均
時
數
不
超
過
二
+
四
小
時
者
(
包
括
親
職

假
的
申
請
者
)
(
。
若
罔
侶
。
H
)。

所
得
救
助
之
申
請
通
常
與
其
他
福
利
有
互

斥
情
況
，
亦
即
，
如
果
你
已
經
享
有
其
他
福
利

表二英國所得救助 (Income Support) 之每週給付金額

單位:英錯;時間: 2001年4月資料來源: http://www.dss.gov.uk 
保
障
，
可
能
就
無
法
符
合
救
助
的
領
受
資
格
。

舉
例
來
說
，
請
領
有
國
家
年
金
保
險

(
Z色
。
E
H

E
E
E
R
O
)之
疾
病
給
付
芯
片
也
E
Z

屯
的
F
C
R
E
亡

者
(
最
多
可
領
有
二
十
八
週
由
雇
主
給
付
的
)
，

和
所
得
救
助
是
可
以
同
時
請
領
的
。
通
常
在
學

學
生
無
法
為
自
己
單
獨
請
領
救
助
，
必
須
由
其

父
母
代
為
申
請
。
除
非
這
個
學
生
本
身
是
單
親

家
長
、
失
依
者
或
孤
見
、
或
是
因
嚴
重
殘
障
而

將
無
法
再
獲
得
所
得
救
助
。
但
是
，
一
旦
疾
病

給
付
終
止
，
殘
障
津
貼

(
H
E名
間
的
石
∞
g

色
已

無
法
工
作
者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所
得
救
助
也
針
對

新
購
屋
者
提
供
額
外
的
幫
助
。
以
及
針
對
高
齡

單身者之個人津貼

16-17 歲 五3 1. 95

或依據個別情況而定 f42.00 
18-24 歲 f42.00 
25 歲以土 正53.05

已婚者之個人津貼

一個人都在 18 歲以上 f83 .25 
夫妻之一方低於 18 歲，其個人津貼視其情況而定

單親家長之個人津貼

16-17 歲 f31.95 
或兩見其情況而定 f42.00 
18 歲以上 f53.05 
見畫之個人津貼
從出生到 16 歲生日後的九月為止 01 .45 
從 16 歲生日後的九月到 19 歲生日當天為止 02.25 
額外津貼

家庭 f14 .50 
家庭(一單親家長) fl5.90 
殘障兒童 五30.00
照顧者 f24.40 
重度殘障者(以個人言十〉 f4 1.55 
年金者(男 65 歲，女 60 歲) 主39.10 (個人) f57 .30 (夫妻)
高齡年金者( 75-79 歲〉 09.10 (個人) 五57.30 (夫妻)

更高齡年金者 09.10 (個人) f57.30 (夫妻 J
殘障者 f22.60 (個人)主32.25 (夫妻)

表三殘障給付之每週給付金額

單位;英銬

未滿國家年金法定年齡(男 65 歲，女 60 歲)

Short-term lower rate IfS2.60 
Short-term higher rate If62.20 
Lonq-term basic rate If69.7S 
超過國家年金法定年齡(男 65 歲，女 60 歲)

Short-term lower rate If66.90 
Short-term higher rate !正69.75

殘障老人額外津貼

Lower rate lε7.35 
Higher rate |正 14.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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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金
者
與
重
度
殘
障
者
發
放
耶
龍
節
禮
金
。
表

二
與
表
三
則
分
別
列
舉
出
今
年
英
國
社
會
救
助

與
殘
障
給
付
之
每
週
給
付
標
準
。

救
助
契
約
的
改
變
|
J
S
A

的
再
出
發

一
般
而
言
，
英
國
社
會
救
助
的
對
象
，
集

中
在
失
業
者
、
單
親
、
殘
障
、
病
疾
者
這
幾
個

主
要
人
口
群
。
在
資
格
認
定
上
，
則
以
資
產
調

查

(
E
S
E
-
z
m
H
)
為
主
要
原
則
，
工
作
調
查

(
逗
。
冉
，
穹
的
:
丘
。
)
為
副
。
通
常
有
工
作
能
力
的

失
業
者
可
領
取
短
期
的
失
業
給
付
，
而
失
業
給

付
制
度
也
期
待
其
領
受
者
為
真
正
有
意
願
的
、

待
業
中
、
願
意
接
受
合
理
工
作
安
排
的
求
職

者
。
有
時
候
政
府
為
了
掩
飾
失
業
的
真
相
，
會

提
出
一
些
工
作
方
案
、
提
早
退
休
方
案
等
來
降

低
失
業
人
口
的
登
記
數
。
而
單
親
、
殘
障
、
疾

病
者
往
往
因
為
照
顧
責
任
和
缺
乏
工
作
能
力
，

被
認
為
就
業
可
能
性
較
低
，
故
較
少
適
用
工
作

調
查
原
則

.• 

一
直
到
近
幾
年
，
這
些
原
則
開
始

有
所
轉
變
。
然
而
，
英
國
在
社
會
救
助
機
制
與

政
策
意
插
上
，
產
生
如
此
重
大
的
轉
折
，
實
有

其
受
全
球
褔
利
思
潮
影
響
之
脈
絡
可
尋
。
「
工

利
」
與
工
作
調
查
原
則
的
出
現
，
雖
然
是
九

O

年
代
的
產
物
，
實
司
上
推
至
八

0
年
代
後
期
，

與
福
利
依
賴
理
論
之
盛
行
有
關
。

一
九
八
0
年
代
期
間
，
當
時
的
社
會
安
全

部
長
古
古
巴
g
B

把
「
福
利
依
賴
」
的
概
念
引
進

英
國
，
令
「
福
利
」
一
詞
開
始
出
現
負
面
意

涵
。
而
在
八
.
0年
代
後
期
到
九

0
年
代
中
期
以

前
，
也
就
是
工
黨
執
政
以
前
，
英
圓
社
會
福
利

面
臨
緊
縮
、
領
受
資
格
大
量
出
現
條
件
式
的
要

求
。
以
工
作
換
取
褔
利
資
格
，
就
是
其
中
一
個

重
要
的
條
件
。
而
首
當
其
衝
的
，
就
是
前
述
那

幾
個
主
要
的
社
會
救
助
對
象
。
由
於
貧
窮
人
口

不
斷
增
加
，
請
領
救
助
者
成
為
政
府
的
燙
手
山

芋
，
而
這
群
人
又
成
為
福
利
依
賴
的
等
同
詞
，

是
以
，
要
求
修
正
福
利
給
付
制
度
的
呼
聲
不

斷
。
就
以
當
時
嚴
重
的
青
年
失
業
與
貧
窮
問
題

為
例
，
一
九
八
二
的
青
年
職
訓
法
(
呵
。
但
耳

、
H
a
s
-
E品
的
O
V
O
B
O
)及其
後
的
青
年
訓
練
方
案

二
九
九

0
)
，
都
以
提
供
青
年
較
高
職
業
技
術

訓
練
、
配
合
工
作
經
驗
，
促
進
青
年
就
業
為
主

旨
。
司
惜
這
些
方
案
被
評
為
價
值
不
高
，
無
法

提
供
真
正
有
晶
質
的
訓
練
、
出
現
被
雇
主
濫
用

等
缺
失
(
斗
E
w
a
g
n
H
t
有
臼-
E
F
M
O
O
-
)

。
一
九
八

八
年
的
社
會
安
全
法
，
則
將
工
作
的
條
件
要
求

進
一
步
擴
大
到
殘
障
者
身
上
。
其
做
法
是
，
降

低
原
來
的
褔
利
給
付
水
準
、
加
強
原
有
的
職
訓

與
就
業
方
案
，
並
由
政
府
補
助
更
多
訓
練
性
工

作
方
案
，
使
案
主
不
得
不
接
受
那
些
訓
練
性
質

的
工
作
，
以
補
充
所
得
之
不
足
。
由
於
領
取
殘

疾
救
助

(
H
E
ω
z
e
d
R

盟
的
宮
。
凹
的
切g
o
m
己
的
人

數
實
在
太
多
了
，
英
國
政
府
只
好
在
一
九
九
五

年
四
月
將
之
改
為
「
H
E
且
E
S
由
g
o
m
己
，
條
件

定
義
得
更
嚴
苛
，
更
緊
縮
，
以
應
付
供
不
應
求

的
窘
境
。

可
想
而
知
的
，
對
那
些
長
期
失
業
者
，
英

國
政
府
也
必
須
提
出
對
策
。
一
九
九
六
年
頒
布

的
一
項
重
要
方
案
，
名
為
哼
。
τ
已
建

R
R

。
這
個

方
案
以
強
制
性
的
工
作
和
福
利
資
格
相
連
結
，

要
求
所
有
的
失
業
者
必
須
接
受
十
三
週
的
密
集

職
訓
，
然
後
再
接
受
十
三
週
的
社
區
製
造
業
工

作
。
這
項
強
制
性
的
措
施
等
於
是
「
工
作
褔
利
」

的
新
出
發
，
只
不
過
換
了
個
不
同
的
名
稱
而

已
。
一
九
九
六
同
時
頒
布
的
「
求
職
者
津
貼
」

(
說
〉
，H
o
g
g
-
a法
〉
口
。
還

g
n
n
)，
其
目
的
雖
為

單
一
化
給
付
機
制
，
使
之
更
形
統
整
，
但
是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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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
後
以
工
作
換
取
福
利
的
意
圖
卻
益
顯
鮮
明
。

根
據
Z
。
〈
m
w
(
3
2
)、
出
。
5

且
是

(
3
3
)
的

分
析
指
出
，
這
個
新
的
求
職
者
津
貼
在
政
策
上

透
露
了
幾
個
重
要
的
轉
變

.. 

L

它
將
原
本
失
業
者
可
以
領
取
的
兩
種
福

利
，

E
g
g
o

的
口
可
可
。
立
和
白
白
。

5
1
。
可
B
S
H

】
凶
。
口
。
旨
，
簡
化
為
單
一
津
貼
，
混
淆
了
繳
費
式
的

保
險
機
制
與
非
繳
費
式
的
救
助
機
制
。
雖
然
出
〉

也
保
留
繳
費
式
的
失
業
津
貼
給
付
，
但
是
只
有

六
個
月
的
期
間
，
比
原
來
的
一
年
期
短
少
一

半
。
是
以
，
絕
大
多
數
的
求
職
津
貼
領
取
者
都

必
須
通
過
資
產
調
查
，
方
能
獲
得
救
助
。

2

求
職
者
津
貼
帶
有
「
契
約
式
」

(
8白
宮
的
己

的
意
瘤
，
因
為
所
有
領
取
福
利
者
都
被
要
求
簽

署
一
張
「
求
職
備
忘
錄
」
'
上
面
標
明
了
許
多
提

醒
，
要
求
福
利
領
受
者
必
須
以
積
極
主
動
的
態

度
，
接
受
就
業
輔
導
。

n
e
a強
調
「
條
件
式
」

(
8且
在
。
口
自
z
q
)的

福
利

.. 

求
職
者
必
須
主
動
表
明
、
提
出
其
以
就

業
為
目
標
所
做
的
努
力
、
「
進
步
」
的
證
明
報

止
口
。4

褔
利
局
面

g
o
h
E
〉
m
g
c
y
)
和
就
業
服

務
人
員
一
同
入
駐
地
方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
(
M
S

向
2

月

0
)，
親
自
面
試
每
一
個
失
業
者
，
於
失
業

滿
六
個
月
後
，
執
行
所
謂
「
再
出
發
」
方
案
，

以
確
保
失
業
者
沒
有
偷
懶
。

福
利
改
革
三
部
曲
新
工
黨
的
政
策
主
軸

英
國
工
黨
於
一
九
九
七
年
五
月
贏
得
國
會

大
選
，
工
黨
黨
魁
已
是
皂
白
入
主
唐
寧
街
十
號

之
首
相
官
邱
後
，
延
續
其
選
舉
期
間
的
政
治
口

號
，
「
新
主
黨
，
新
英
國
」
'
開
始
了
他
大
刀
闊

斧
的
改
革
計
劃
一
希
望
能
「
模
塑
」
英
國
，
使

更
能
面
對
一
個
不
同
世
界
的
新
挑
戰
。
在
社
會

福
利
方
面
，
他
成
立
了
福
利
改
革
小
組
，
希
望

，
能
提
出
更
有
效
解
決
福
利
依
賴
的
問
題
。
他
任

命
了
F
S

付
出
o
E
為
福
利
改
革
小
組
召
集
人
，
並

發
表
7
福
利
改
革
綠
皮
書

(
G
Z
S
E
弩
之
。

(
本
文
作
者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間
旅
英
期
間
，
曾
經

多
次
參
與
該
福
利
小
組
所
舉
辦
的
問
題
討
論

會
，
親
見
耳
S
W
E
O
E

率
領
該
褔
利
改
革
小
組
成

員
，
在
許
多
地
區
進
行
說
明
、
宣
導
、
備
詢
、

甚
至
辯
論
的
工
作
。
不
論
是
在
學
術
研
討
會

上
、
校
園
中
或
地
方
市
政
中
心
，
其
表
現
出
來

的
改
革
誠
意
和
政
治
口
號
，
在
良
好
的
溝
通
技

巧
與
傳
媒
包
裝
下
，
的
確
化
解
了
不
少
反
彈
與

阻
力
。
無
怪
乎
有
些
批
評
者
認
為
「
中
間
路
線
」

和
新
工
黨
善
於
運
用
美
國
人
開
發
出
來
傳
媒
技

術
的
現
象
，
是
一
種
傳
媒
導
向
型
政
治
，
並
認

為
它
正
在
創
造
一
種
「
設
計
者
的
社
會
主
義
」
。

其
善
於
運
用
媒
體
包
裝
與
惠
而
不
實
的
政
治
口

號
，
使
得
「
個
人
形
象
、
象
徵
性
的
舞
台
、
聲

音
的
感
染
力
、
視
覺
效
果
」
所
吸
引
的
注
意
力

和
引
起
的
作
用
，
遠
遠
大
於
「
爭
論
中
的
問

題
、
辯
證
方
式
、
施
政
綱
領
及
對
競
選
承
諾
的

評
估
」

(
z
a
p石
油
∞
沁
芯
，
引
自

E
E
O
D

∞
u

石
油
∞
)
，
此
是
後
話
)
。
在
工
黨
的
褔
利
改
革
綠

皮
書
中

(
U
E
-
s
u∞)
指
出
，
當
時
的
社
會
福

利
制
度
有
三
大
問
題

.. 

l

加
重
不
平
等
和
社
會
排
除
(
的
。
旦
旦

旦
已
5

古
巴
的
現
象
，
尤
其
是
對
年
金
者
和
兒
童

的
影
響
最
深
:

2

降
低
就
業
動
機
.. 

1

出
現
許
多
「
假
」
的
福
利
掠
奪
者
，
侵

奪
了
真
正
有
需
要
者
的
資
源
;

因
此
，
針
對
褔
利
弊
端
，
改
革
方
案
提
出

7

三
大
政
策
主
軸
，
分
別
是

「
工
作
福
利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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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司
開F
M叫
〉
閃
開
，
斗
。
宅
。
閃
閃
)「
工
作
買
單
」

(
宮
〉
閃H
Z
G
t
呵
。
閃
閃
M
M〉
4
)

，
「
就
業
安
全
」

(
∞
開
口
C
E
吋
J門
M
U
C
H
N
吋
出
0
的
開
者
悶
。
凸
〉

Z
Z
O
吋

者
。
閃
閃
)
。

一
、
工
作
福
利
(
建
立
霄
叩
門
。
者
。
失
)

工
作
福
利
可
說
是
福
利
改
革
中
的
關
鍵
部

分
，
其
主
要
標
的
人
口
群
是
那
些
目
前
沒
有
工

作
的
未
就
業
者
，
包
括
失
業
者
;
以
一
系
列
的

「
新
協
定
計
畫
」
(
2
4哥們
眩
目-
m
)、
以
工
作
為
導
向

的
法
案
所
組
成
。
這
套
方
案
明
白
標
示
出
三
個

前
所
未
有
的
「
新
」
意
面

•• 

第
一
，
將
所
有
工

作
年
齡
人
口
全
部
納
入
強
制
性
的
工
利
行
動
，

包
括
青
年
、
二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長
期
失
業
者
，

都
有
其
專
屬
的
新
協
定
計
盞
，
這
是
個
創
舉
。

第
二
，
新
協
定
計
畫
的
對
象
擴
展
至
一
些
以
前

被
認
為
「
不
太
可
能
就
業
」
的
族
群
，
例
如
單

親
、
殘
障
者
和
失
業
者
配
偶
等
，
因
此
，
是
個

新
的
嚐
試
。
第
三
，
不
管
是
在
政
治
上
或
是
在

經
濟
上
，
新
協
定
計
畫
都
可
說
是
個
前
所
未
有

的
大
型
投
資
。
根
據
自
旦
司
g
E

屯

(
N
O
O
O
m
)

資

料
指
出
，
新
協
定
計
畫
的
財
源
一
部
分
來
自
公

營
事
業
民
營
化
後
的
「
超
額
營
利
稅
」
'
這
筆
稅

收
大
約
可
有
五
十
二
億
英
銬
，
其
中
約
有
二
十

六
億
英
鏡
將
用
在
青
年
身
上
。
另
一
部
分
財
源

則
將
由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，
以
支
應
往
後
的
持
續

性
計
章
。

在
行
政
組
織
上
，
英
國
政
府
於
二

O
O
0

年
三
月
宣
佈
籌
設
一
個
「
吋
白
開
O
Z
E

計
畫
，

希
望
把
原
本
的
福
利
局
(
因
g
o
E

〉
m
m口
。
可
)
和

就
業
服
務
合
併
為
單
一
窗
口
，
專
門
服
務
所
有

工
作
年
齡
群
(
白
宮
司
g
2
4
.
N
O
C
O
σ
)

，
其
設
計

乃
以
荷
蘭
與
澳
洲
先
前
的
做
法
為
參
考
。
今
年

(
二O
O

二
六
月
，
英
國
果
真
就
福
利
改
革
之

內
容
，
進
行
行
政
組
織
改
組
。
過
去
為
大
家
所

熟
悉
，
行
之
有
年
的
社
會
安
全
部

S
G
E
s
g門

。
峙
的
。
旦
旦
∞
g
E
d
)已
被
裁
撤
，
其
原
有
的
主

要
業
務
，
例
如
褔
利
局
(
因
g
n
R

〉
m
g
c
可
)
、
兒

童
扶
助
(
叮
叮
巨
的
名3
2

〉
個
約
旦
河
)
和
申
請
服

務
、
諮
詢
督
導
等
都
移
轉
至
新
成
立
的
「
工
作

與
年
金
部
」
(
口
名
且
已
自
切
旦
旦
司
。
門
}
而
且
口
已

胃
口
的
戶
。
口
)
。
此
外
，
有
關
就
業
政
策
和
全
套
的
就

業
服
務
，
也
自
原
本
的
教
育
與
就
業
部

(
口
也Eg
n

口
Z
E
E
c
g

泣
。
:
旦
開
呂
立
。E
O
E
)

分
割
出
來
，
納
為
新
部
門
的
一
部
分
，
保
留
原

本
的
教
育
，
並
加
強
就
業
技
術
的
訓
練
。
因

此
，
不
僅
是
原
先
的
社
會
安
全
部
自
歷
史
中
消

失
，
之
前
的
「
教
育
與
就
業
部
」
也
因
此
改
名

為
「
教
育
與
技
術
部
」

(
U
O官
兵
B
O
E
E

門

思
己
的
怠
。
口
宮
門
峙
的E
r
)
(口
者
可
-
M
O
O
-
)
。
英
國
政

府
並
計
劃
於
十
月
成
立
一
個
新
的
單
位
，
名
為

「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」
(
E
Z
g
g
E
S
)
，
其
服
務

點
將
廣
泛
分
布
於
全
國
各
地
。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於
整
合
所
有
與
就
業
相
關
的
服

務
措
施
，
尤
其
是
針
對
就
業
年
齡
人
口
(
係
指

十
六
至
六
十
五
歲
之
男
性
與
十
六
至
六
+
歲
之

女
性
)
所
提
供
的
促
進
就
業
之
服
務
。
其
服
務

重
點
包
括
，
提
供
就
業
資
訊
、
就
業
諮
詢
與
建

議
、
職
業
介
紹
與
配
對
、
以
及
提
供
無
法
就
業

者
必
要
的
經
濟
支
持
。
在
此
一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
規
劃
的
「
願
景
」
中
，
除
了
「
整
合
存
於
不
同

人
口
群
中
的
福
利
差
異
」
外
，
另
一
個
重
要
的

功
能
在
於
「
打
造
一
個
全
新
的
文
化
」
'
正
好
回

應
本
文
之
前
所
指
出
的
，
英
國
政
府
對
於
福
利

依
賴
的
疑
懼
。
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現
在
所
整
合
、
包
辦
的
福

利
給
付
項
目
則
包
括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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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求
職
者
津
貼
E
Z
n
o
w
o門-
M
K
E
J
ξ
g
g

*
社
會
救
助
E
g
g
o

的
忌
日
古
巴

*
殘
障
津
貼
E
S

苟
且
已
是
回
g
o
E

*
重
度
殘
障
津
貼
的
。
〈
丘
。
口
古
巴-
O
B
O
E

〉
口
。
還
戶
口CG

*
母
職
津
貼
吉
凶
H
O
B
-門明K
E
t
ξ
g
g

*
喪
偶
(
寡
婦
或
鯨
夫
)

給

付

切
。
門O
m
w〈
O
B
n
E
σ白
白

m
w
m
z

*
工
作
傷
害
殘
疾
給
付
E
E

明
白
5
:
a
z且
2

口
Z
E
E
O
E
O
E切
。
口
。
出
門

*
照
顧
者
津
貼
E
S
E
n
R
O

〉
口
。
建
宮
的
。

*
其
他
社
會
基
金
救
助
項
目

換
言
之
，
以
往
根
據
不
同
需
求
、
分
別
設

置
的
福
利
申
請
、
給
付
機
制
即
將
走
入
歷
史
，
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一
個
巴
於
多
處
試
辦
、
並
即
將

於
全
英
各
區
廣
泛
運
作
「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」

(
』
。
g
o
E
B
E

己
的
)
。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將
會
成
為
就

業
年
齡
者
尋
找
工
作
、
接
受
訓
練
、
申
請
各
種

福
利
的
第
一
接
觸
點
。
作
為
一
個
單
一
窗
口
，

就
業
服
務
站
的
地
點
大
多
位
於
城
鎮
的
主
要
大

街
上

(
E
m
z
m
g
2
)

，
而
且
隨
時
有
人
等
著
與
待

業
者
協
談
，
提
供
以
就
業
為
導
向
的
建
議
與
支

持
。
因
此
，
不
管
你
要
找
工
作
或
是
申
請
褔
利

給
付
，
都
必
須
先
到
就
業
服
務
中
心
去
接
受
面

試
，
通
過
門
檻
，
方
能
讓
政
府
相
信
，
你
是
經

過
適
當
的
評
估
、
確
實
值
得
幫
助
的
窮
人

(
U
t
ξ
R
M
S
-
)

。

一
一
、
工
作
買
單
(
宮
佳
品
逞
。
持

E

可
)

促
進
就
業
，
獲
得
一
份
工
作
，
並
不
保
證

個
人
或
家
庭
的
經
濟
困
境
能
真
正
獲
得
改
善
，

更
別
說
脫
離
長
期
的
貧
窮
了
。

E
S

巴
E
R

等
人

在
一
份
研
究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進
入
就
業
市
場
和

脫
離
貧
窮
、
脫
離
福
利
依
賴
，
常
常
是
兩
回
事

(
宮E
R
w
d吧
。σ
σ
呂
已
悶
。
自
由y3
2
)
。
因
為
，
如

果
沒
有
最
低
薪
資
的
保
障
、
沒
有
排
除
家
庭
責

任
的
負
擔
、
沒
有
避
免
再
度
失
業
的
陷
阱
，
找

到
工
作
並
不
見
得
能
長
期
保
有
它

.. 

而
在
褔
利

減
少
的
情
形
下
，
工
作
賺
取
的
薪
資
是
否
真
能

滿
足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的
要
求
，
恐
怕
是
個
疑

問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改
革
提
出
了
第
三
個
政
策
主

軸
，
讓
工
作
來
付
錢
，
讓
工
作
真
的
能
為
你
買

單
。

其
其
體
措
施
包
括
，
一
九
九
九
年
十
月
頒

布
的
新
家
庭
貼
補
政
策
，

「
詞
。
同
住
口
m
E
E
-
-
g

、

H
K
H
Q
旦
Z
」
(
以
下
簡
稱
者
耳
鬥
)
。
者
可H
n
某
種

程
度
地
係
參
考
美
國
的
「
開
借
口
且
Z
g
B

府
已
柄

。
且
主
(
巴
吋
鬥
)
而
來
，
並
取
代
之
前
英
國
用

以
鼓
勵
低
收
入
者
工
作
之
家
庭
就
業
補
助

(
2
E
f
o
a
z
)。
其
基
本
精
神
是
為
鼓
勵
低
收

入
家
庭
就
業
而
發
給
的
額
外
貼
補
。
透
過
將
福

利
給
付
併
入
薪
資
袋
中
計
算
，
避
免
福
利
受
益

者
被
標
籤
化
。
根
據
規
定
，
凡
是
扶
養
十
六
歲

以
下
或
十
九
歲
以
下
全
職
學
生
之
家
庭
，
不
論

是
單
親
或
夫
妻
之
一
方
，
每
週
平
均
工
作
十
六

個
小
時
以
上
者
，
皆
可
申
請
此
項
貼
補
。
當

然
，
這
是
必
須
經
過
存
款
調
查
的
(
八
千
英
鏡

以
上
者
不
可
申
請
)
，
且
福
利
給
付
水
準
可
能
隨

著
工
作
時
數
增
加
而
增
加
。

第
二
項
具
體
措
施
是
，
以
最
低
工
資
保
障

政
策
三
九
九
九
年
四
月
)
配
合
國
家
照
顧
政

策

(
Z怠
。
5
戶
(
U
z
-
-
骨
肉
白
的
背
缸
片
。
電
)
，
來
增
加
誘

因
，
排
除
就
業
的
障
礙
(
白
白
坦
白
∞
∞
-
M
O
O
-
)

。

第
三
頃
讓
工
作
買
單
的
做
法
則
是
為
鼓
勵
殘
障

者
就
業
而
提
出
的
「
旦

Z
E
o
m
H
M
M
R
Z白
白
石
吋
兵

。
且
已
(
口
可
吋
們
)
，
這
項
措
施
的
目
的
在
於
鼓

勵
殘
障
者
就
業
，
使
其
在
增
加
工
作
時
數
或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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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的
同
時
，
無
須
擔
心
原
本
的
褔
利
給
付
會
被

取
消
或
減
少
。
第
四
項
措
施
是
，
計
畫
於
今
年

實
施
的
「
g
E
z
z
d
H
Q

旦
丘
。
這
項
新
措

施
預
計
會
被
用
來
替
代
「
宮
但
旦
旦
3
2
g
k
d
M

。
且
心
同
」
'
並
在
未
來
發
展
成
一
個
資
產
調
查
式

的
、
單
一
機
制
的
兒
童
福
利
給
付
，
與
現
存
的

普
遍
式
兒
童
津
貼
並
行
(
甘
心
n
w
a
g
已
超
旦

M
S
F

M
O
2
)
。
但
是
到
目
前
為
止
，
似
乎
還
未
見
執

行

由
上
述
四
項
措
施
可
以
看
出
，
許
多
原
本

針
對
低
收
入
者
所
提
供
的
所
得
維
持
，
屬
於
社

會
救
助
性
質
的
福
利
給
付
，
雖
然
在
執
行
上
仍

然
保
有
其
資
產
調
查
的
程
序
，
但
是
在
外
貌
上

與
精
神
上
，
已
經
與
救
助
的
精
神
大
不
相
同
。
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，
單
純
的
、
無
條
件
式
社
會
救

助
已
經
愈
來
愈
少
，
愈
來
愈
難
申
請
到
。
取
而

代
之
的
是
，
混
淆
了
繳
費
式
失
業
津
貼
與
非
繳

費
式
褔
利
設
計
的
「
求
職
者
津
貼
」
(
出
〉
)
、
要

求
人
們
用
工
作
來
換
取
的
所
得
救
助
(
自
)
、
以

及
以
薪
資
所
得
稅
貼
補
形
式
來
進
行
家
庭
、
見

童
、
殘
障
者
額
外
補
助
(
者
吋
咱
們
、
。
可
吋
內
)

等
，
都
在
明
白
宣
示
著
，
褔
利
與
工
作
之
間
，

逐
漸
模
糊
的
界
限
，
日
益
黏
密
的
關
係
。

三
、
就
業
安
全
(
的
咽
口
已
是
咕
咕
。
門
已
。

m
m
t有
計
。

門
呂
Z
O
門
認
自
己

所
謂
提
供
安
全
保
障
給
那
些
無
法
就
業
的

人
，
被
列
為
一
九
九
八
綠
皮
書
中
褔
利
改
革
的

第
三
大
主
軸
。
然
而
，
扣
除
掉
新
協
定
計
畫

中
，
所
有
被
鎖
定
的
人
口
群
，
不
難
想
像
，
剩

下
的
不
能
工
作
者
就
只
有
退
休
者
、
兒
童
和
一

些
因
精
神
疾
病
或
重
大
殘
疾
而
無
工
作
能
力

者
。
這
個
數
目
當
然
比
工
作
年
齡
人
口
少
很

多
，
尤
其
是
以
往
被
認
為
無
法
工
作
的
單
親
家

長
、
殘
障
者
、
失
業
者
配
偶
已
經
被
列
為
邀
請

就
業
對
象
，
因
此
這
項
改
革
工
程
能
做
的
實
在

不
多
。
口
g
g
D
(
石
油
∞
)
就
諷
刺
的
說
，
九
八

年
的
綠
皮
書
中
當
然
沒
有
指
明
，
這
些
無
法
工

作
者
，
是
因
為
根
本
沒
有
工
作
可
做
。
因
此
，

在
這
個
主
軸
下
大
部
分
的
政
策
都
在
做
整
合
性

的
工
作
，
希
望
讓
政
府
各
部
門
的
運
作
能
夠
更

順
暢
，
關
係
可
以
更
緊
密
(
早
已
穹
可
呂
已

五
、
凶
悍O
F
M
O
O
-
)

。

於
了
解
英
國
工
黨
政
府
的
福
利
改
革
重
點

之
後
，
本
文
接
下
來
將
更
仔
細
地
介
紹
真
正
把

工
作
褔
利
精
神
落
實
到
社
會
救
助
政
策
上
的

「
新
協
定
計
畫
」
(
2
0宅口
g
-
)。

新
協
定
計
畫

(
z
g
B
巳
)

|
救
助
新
契
約

根
據
英
國
政
府
新
設
之
「
工
作
與
年
金
部
」

指
出
，
新
協
定
計
畫
是
政
府
的
工
作
福
利
策
略

(
者
已F
B

古
建

R
W
)
中
的
關
鍵
組
成
部
分
。
政

府
已
承
諾
在
四
年
的
時
間
內
，
提
出
高
達
三
十

五
億
英
銬
的
款
項
，
透
過
就
業
服
務
，
與
廣
泛

的
各
種
公
司
組
織
間
的
合
作
，
由
雇
主
提
供
人

們
一
個
表
現
才
能
的
機
會
;
對
工
商
企
業
而

言
，
這
也
是
個
利
用
開
發
新
勞
動
力
中
能
量
與

天
資
的
機
會
。
目
前
已
有
七
千
五
百
多
家
公
司

簽
訂
的
的
新
協
定
的
雇
主
協
議
書
，
該
部
樂
觀

5 地
然哥哥
而這

暫 o z 
EE 
Z 畫
鼠的

品成

語帶

ïE 臨街

什率
麼相
?當

其高

重
點
的
服
務
對
象
、
方
案
為
何
?
在
具
體
策
略

上
有
多
大
程
度
符
合
之
前
討
論
的
工
作
福
利
的

要
素
和
內
容
?
本
文
將
目
前
英
國
主
要
的
以
就

業
為
中
心
的
相
關
工
利
方
案
整
理
、
摘
譯
如
表

四
，
並
進
一
步
說
明
如
下
。

期五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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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英國針對未就業者，以工作為核心愛點之主要措施

對象 1998 年夏天之就 主要的工作福利方案
業狀況%

勻
，

ζ
U
旬
，z
a

<
-vm 齡

一
齡

年
一
年

年齡 18-24

年齡 25-50

年齡
50-60 (女)
50-65 (男)

就業率 48.1

失業率 20.6

6-12 個月 13.2

就業率 48.1

失業率 20.6

6-12 個月 13.2

12-24 個月 18.4

>24 個月 8.3

就業率

<35 78.4 
>35 80.9 
失業率 5.1

>6 個月 15.6

> 12 個月 34.0

>24 個月 22.2

就業率 65.8

失業率 4.5

>6 個月 12.9

> 12 個月 52.2

>24 個月 35.6

策略

義務教育

以更高教育為主，家有全

職學生者可緻領兒童津

貼;部分地區環正試辦教

育補助津貼

工作福利
要素

直接提供學校教

育補助;但無定

額之求職者津貼

和最低工資限制

中一高度:以工

臨芸主豆豆對了:換其泌g茲;叫7珊0∞0 就臘業、1引司凱撇l
合一方案

Modem Apprenticeship (MA), 
135 ，700個方案參與者(1998-99 ) 

求職者津貼

(六個月以後)

青年新協定計畫

求職者津貼

( 18 個月以後)
25 歲以上者之新協定計畫

求職者津貼

(6 個月後 ，自願性)

50 歲以上者之新協定計畫

(1 8 個月以後)

25 歲以上者之新協定計畫

低一中度

高度要求案主之求職狀 低度:要求接受

態，高度的工作調查原則。 合理的工作、部

分強制訓練

提供就業、部分非就業之

諮詢與協助。

面度要求案主之求職狀
態，高度的工作調查原則。

提供就業、部分非就業之

諮詢與協助。

政策意回:高度要求案主

之求職狀態，高度的工作
調查原則。

適用於經濟活動停滯與失

業者，提供個人化的就業
相關服務，就業貼補政策

讓福利領受者可接受低薪

工作

同上

之後再換回求職者津貼

中一高度:強迫

參與補助性工
作、教育、訓練、

和次級勞動市場

的工作

低度:要求接受
合理的工作、部

分強制訓練

中度- 強迫參與

補助性工作、教

育、白l牌。

低度:要求案主

必須處於求職狀
態，高度的工作

調查原則。

低度高度要求

案主之求職狀
態，高度的工作

調查原則。

中度

年齡 就業率 7.6

60+ (女) 失業率 2.8
65+ (男)

無 退休 無
政府年金+所得補助+其

他私人年金

特殊族群 主要的工作福利方案

學親 單親家長之新協定計盡

策略 工作福利要素

以工作為焦點之面談;所得補 非常低一強迫性的商談

助與兒童津貼( 1998 後凍結單

親特殊補助)

以工作為焦點之茵談;殘障者 無

生活津貼

同求職者方案;無個別福利給 親家庭成員狀況而定

付

資料來源: Trickey and Walker, 2001 , pp.l 95-198，作者摘譯整理。

殘障者 殘障者之新協定計畫

失業者配偶 配偶之新協定計造

月九年十九國氏華中 -176一 期五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

從
表
四
中
我
們
可
以
看
出
，
整
個
新
協
定

計
畫
之
服
務
對
象
以
工
作
年
齡
人
口
為
主
，
其

中
又
以
青
年
(
十
六

l

二
十
五
歲
)
為
主
;
其

次
才
是
以
特
殊
需
求
群
體
為
訴
求
對
象
，
例
如

單
親
、
失
業
者
配
偶
、
殘
障
者
等
。
表
四
第
二

欄
列
出
了
一
九
九
八
年
夏
天
，
英
國
各
人
口
群

的
就
業
狀
況
，
第
三
欄
列
出
主
要
的
就
業
導

向
、
以
工
作
為
核
心
的
各
式
方
案
，
第
四
欄
則

進

一
步
說
明
其
策
略
。
最
後
一
欄
標
明
的
是
這

個
方
案
或
策
略
，
與
「
工
利
」
的
組
成
要
素

(
如
本
文
一
開
始
所
提
出
的
三
大
要
素
)
之
間
的

連
結
關
係
。
連
結
程
度
愈
高
，
表
示
該
方
案
包

含
愈
多
的
強
迫
性
、
以
工
作
要
求
替
代
福
利
救

助
的
性
質
。
中
、
低
度
連
結
則
表
示
強
迫
性
或

替
代
性
較
少
(
尸
。
已
。
自
己
呂
門
戶
、
中
心
的W
O
F

M
。
C
H
U戶
。
凶
，
戶
。
∞
)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失
業
者
或
無
業
者
如
果
有
求

職
的
打
算
，
可
以
先
請
領
最
長
半
年
的
求
職
者

津
貼
(
說
〉
)
，
如
本
文
之
前
提
過
，
這
是
一
個

混
淆
了
失
業
保
險
給
付
與
失
業
救
助
津
貼
的
新

措
施
。
其
目
的
在
於
，
讓
失
業
者
僅
有
半
年
的

求
職
時
間
，
並
須
在
申
請
給
付
的
過
程
中
，
積

極
主
動
地
完
成
找
工
作
的
任
務
。
半
年
之
後
，

如
果
還
是
沒
有
找
到
工
作
，
就
必
須
進
入
所
謂

的
新
協
定
計
畫
中
。
在
求
職
者
津
貼
的
規
定

上
，
也
因
為
年
齡
不
同
而
有
不
同
的
待
遇
。
舉

例
來
說
，
十
六
|
十
七
歲
的
青
年
不
得
領
取
求

職
者
津
貼
，
因
為
他
們
的
主
要
任
務
是
接
受
更

高
教
育
和
職
業
訓
練
，
因
此
是
由
政
府
直
接
提

供
學
校
教
育
補
助
，
不
可
申
領
求
職
者
津
貼
。

但
如
果
是
參
加
就
業
、
訓
練
同
時
進
行
的
二
合

一
方
案
，
則
會
被
強
制
要
求
以
工
作
來
替
代
福

利
，
例
如
在
一
九
九
八
i

九
九
年
間
的
Z
怠
。
s
­

d
g
g
m
F
f
(
2
5計畫
，
就
有
三
二
七

0
0
個

青
年
參
與
。
對
於
二
五
!
五

0
歲
間
的
求
職
者

而
言
，
求
職
津
貼
的
附
帶
工
利
條
件
較
低
，
其

工
利
要
素
大
多
是
要
求
津
貼
領
取
者
，
必
須
接

受
合
理
的
工
作
提
議
，
還
有
小
部
分
強
制
性
職

業
技
巧
訓
練
。
而
隨
著
年
齡
增
大
，
五

0
歲
以

上
者
，
就
只
要
求
案
主
必
須
處
於
求
職
狀
態
，

以
符
合
工
作
調
查
原
則
。

進
入
新
協
定
計
畫
之
後
，
福
利
案
主
也
會

因
求
職
時
間
的
長
短
、
年
齡
的
高
低
而
有
不
同

的
工
作
福
利
之
要
求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年
紀
愈

輕
，
工
利
的
要
求
愈
高
，
因
為
就
業
潛
力
愈

高
。
因
此
新
協
定
計
劃
者
將
被
強
制
參
與
、
擔

任
一
些
由
政
府
出
資
貼
補
薪
資
的
工
作
、
強
制

接
受
教
育
、
訓
練
、
和
次
級
勞
動
市
場
的
工

作
。
而
針
對
年
紀
大
者
所
設
計
的
的
新
協
定
計

畫
，
其
工
利
要
素
連
結
度
就
比
較
低
。
由
於
篇

幅
有
限
，
本
文
無
法
一
一
深
入
介
紹
新
協
定
計

畫
之
內
容
。
但
就
整
體
而
言
，
我
們
可
以
觀
察

到
，
新
協
定
計
畫
以
工
作
替
代
福
利
的
意
涵
與

未
來
的
趨
勢
。
現
階
段
對
於
工
作
年
齡
人
口
的

強
制
性
措
施
，
將
逐
步
地
延
伸
到
特
定
群
體
;

而
這
些
未
就
業
的
人
口
中
有
多
少
，
是
所
謂
不

願
意
就
業
的
「
福
利
依
賴
」
人
口
?
又
有
多
少

是
無
法
就
業
的
|
基
於
種
種
障
礙
與
限
制
令
﹒
這

些
都
是
值
得
仔
細
檢
驗
的
問
題
。
如
果
貿
然
地

以
工
作
替
代
福
利
，
對
這
些
無
法
順
利
就
業
、

或
根
本
沒
有
合
適
工
作
可
做
的
族
群
來
說
，
將

會
產
生
何
種
影
響
?
若
工
作
福
利
只
是
一
昧
地

強
調
工
作
義
務
，
那
它
的
正
義
在
哪
裡
?
此

外
，
在
什
麼
樣
的
工
作
，
什
麼
樣
的
勞
動
條

件
，
什
麼
樣
的
就
業
市
場
，
才
能
真
正
提
高
人

民
所
得
、
保
障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'
都
還
存
有
疑

期五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177一月九年十九國氏華中



問
的
情
形
下
，
我
們
應
如
何
看
待
這
波
褔
利
發

展
的
新
趨
勢
?
這
些
課
題
都
尚
待
我
們
深
思
。

肆
、
結
語

本
文
透
過
討
論
「
土
利
」

(
4吧
。
門
閃
閃
閃
。
)
這

個
概
念
，
並
以
全
球
性
的
角
度
看
到
在
不
同
褔

利
體
制
下
，
許
多
國
家
紛
紛
向
之
靠
攏
的
車
合

現
象
.. 

從
英
國
福
利
改
革
的
經
驗
中
，
兒
證
了

社
會
救
助
在
新
契
約
的
成
形
，
也
從
新
協
定
計

畫
中
看
到
了
，
不
同
人
口
群
於
福
利
與
工
作
之

間
掙
扎
求
存
。
暫
且
不
去
爭
論
這
些
林
林
總
總

的
修
正
措
施
是
否
真
的
能
夠
減
少
福
利
依
賴
並

促
進
就
業
動
機
﹒
光
是
以
減

少
福
利
來
提
昇
國

家
經
濟
競
爭
力
的
假
設
前
提
，
就
夠
讓
社
會
政

策
學
者
和
經
濟
學
者
打
成
一
圈
了
。
正
如
古
允

文
(
民
八
九
)
所
駁
斥
的
，
「
如
果
將
問
題
過

度
簡
化
到

『
減
少
社
會
福
利
，
經
濟
自
然
成
長
』

如
此
簡
單
的
思
考
.... 

那
麼
非
洲
國
家
應
該
是
全

世
界
經
濟
成
長
最
蓬
勃
的
地
方
，
也
是
各
國
應

致
力
學
習
的
對
象
」
。
而
經
濟
發
展
與
社
會
福
利

之
間
具
相
容
性
，
並
非
完
全
的
零
合
關
係
'
也

曾
在
許
多
福
利
水
準
甚
高
的
歐
美
國
家
經
驗
中

獲
得
證
實
。
這
裡
要
強
調
的
是
，
任
何
以
工
作

換
取
福
利
的
方
案
必
然
地
會
衝
擊
到
褔
利
制

度
，
以
及
個
人
權
利
和
責
任
之
闊
的
平
衡
。
但

是
工
作
福
利
方
案
的
引
介
，
並
不
必
然
地
會
降

低
褔
利
救
助
的
晶
質
或
數
量
。

一
個
工
利
方
案

是
給
得
更
多
，
還
是
給
得
較
少
，
端
視
其
之
前

的
社
會
供
給
狀
況
而
定
;
再
者
，
給
多
或
給

少
，
也
多
少
含
有
個
人
的
主
觀
認
定
。
因
此
，

工
作
褔
利
往
往
不
能
觀
察
單
一
方
案
改
變
的
影

響
，
而
必
須
是
同
時
觀
照
積
極
就
業
政
策
、
勞

動
市
場
條
件
、
社
會
照
顧
供
給
、
底
層
階
級
文

化
與
褔
利
意
識
型
態
等
多
面
向
議
題
的
整
合
性

制
度
。可

以
肯
定
的
是
，
工
作
福
利
在
某
種
程
度

上
，
撼
動
了
社
會
救
助
的
本
質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
它
在
本
質
上
，
動
搖
了
原
本
福
利
國
家
以
公
民

權
利
為
福
利
基
礎
的
結
構
，
改
變
了
社
會
救
助

契
約
中
的
供
(
國
家
)
給
(
公
民
)
雙
方
的
權

利
與
義
務
、
認
知
與
文
化
。
台
灣
目
前
就
這
部

分
的
相
關
論
述
尚
十
分
有
限
，
本
文
僅
為
引
玉

之
用
。
然
可
以
確
定
的
是
，
工
作
福
利
已
經
不

再
只
是
抽
象
層
次
上
的
假
設
或
意
識
型
態
，
它

已
經
具
體
落
實
為
福
利
政
策
與
方
案
，
而
且
每

天
都
在
增
加
它
的
影
響
範
圍
。
在
全
球
化
什
麼

都
來
的
情
形
下
，
台
灣
已
經
無
法
視
而
不
見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國
立
暨
南
國
際
大
學
社
會
政
策
與
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助
理
教
授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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